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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0_88_E6_88_BF_E5_c51_451167.htm 作为房地产估价机构在

日常工作中经常要为司法机关处置涉讼房地产出具估价报告

，报告中往往要涉及三个最基本的概念：一个是公开市场价

值，一个是拍卖底价，一个是拍卖保留价。对于前者，由于

有房地产估价规范的严格规定，一般没有异议。但是对于后

二者，由于《房地产估价规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中的有关规定不一致，因此，对于什么是底价，什么是保

留价，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与起拍价、抵债价又是什

么关系，房地产估价机构确定的拍卖底价或保留价的法律地

位如何，目前有一些不同看法。本文仅就拍卖底价、保留价

的准确称谓及其法律地位作一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什

么是拍卖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三条规定：拍卖是指

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

价者的买卖方式。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拍卖有两种不同的性

质和两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种性质的拍卖是基于自愿原则的

，即拍卖委托人将自己所有的财物或权利委托拍卖人进行拍

卖。常见的有古董、字画、邮票等的拍卖，土地使用权出让

拍卖也属于这种性质。另一种性质的拍卖不是基于自愿原则

的，往往出现在破产清算、涉讼涉案的情况中，是一种被迫

的强制拍卖。与此同时也存在两种不同形式的拍卖：一种是

英格兰式，报价由低到高，不断加价竞买，直到无人再加价

时，即以最后应价者竞买成功为基本特征。我国和世界上绝

大多数国家一般都采用这种拍卖形式；另一种拍卖形式则是



荷兰式，报价由高到低，不断减价，以第一位应价者竞买成

功为基本特征。荷兰阿姆斯特丹鲜花批发市场和日本东京海

鲜批发市场都采用这种拍卖形式。近日，深圳市福田区“子

悦台”商住楼在建工程也以这种拍卖形式成功地进行了拍卖

。 与房地产估价有关的拍卖主要是第二种性质的拍卖，即强

制拍卖。我们主要针对这种拍卖情况下的底价或保留价进行

探讨。 二、拍卖底价与拍卖保留价 《房地产估价规范》

第6.10.2条规定：房地产拍卖底价评估，首先应以公开市场价

值标准为原则确定其客观合理价格，之后再考虑短期强制处

分（快速变现）等因素的影响确定拍卖底价。 底价即最低商

业价值。在此基础上确定拍卖保护价、起拍价。最高应价低

于保护价的，重新拍卖或变卖。（《海商法大辞典》1988年

版第414页） 保留价主要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中

，第二十八条规定“委托人有权确定拍卖标的的保留价，并

要求拍卖人保密。拍卖国有资产，依照法律或者按照国务院

规定需要评估的，应当经依法设立的评估机构评估，并根据

评估结果确定拍卖标的的保留价。” 第四十四条规定“委托

合同应当载明以下事项⋯⋯；（三）、委托人提出的保留价

。” 第五十五条规定“拍卖无保留价的，拍卖师应当在拍卖

前予以说明。拍卖标的有保留价的，竞买人的最高应价未达

到保留价时，该应价不发生效力，拍卖师应当停止拍卖标的

的拍卖。” 可以看出，底价是标的物的最低商业价值，或者

说是第三方（房地产估价机构）确认的标的物在拍卖市场这

样一个受强制快速变现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一个不完全市场上

的最可能的成交价，相对于拍卖委托人来说是一种客观性的

价格；保留价则是拍卖委托人在底价基础上根据评估底价确



定的，相对来说更具有主观的意味。 在第一种性质的拍卖，

即基于自愿原则的拍卖情形下，拍卖委托人是拍卖标的的所

有人，有权自行确定拍卖标的的底价或最低商业价值，自行

确定拍卖保留价。通俗地说就是：我就打算按这个价钱卖，

低于这个价钱我就不卖了。此时，底价即保留价。在拍卖未

成交的情况下，委托人可以降低自己的底价（保留价），因

为最低商业价值是他自己确定的，他自己可以更改。在第二

种性质的拍卖，即强制拍卖的情形下，作为最低商业价值的

底价就不能与保留价等同了。这是因为：第一，这两个价格

是由不同的主体确定的，底价是由法定的评估机构依法确定

的；保留价则是由拍卖委托人，即司法机关或清算组、债权

人委员会在委托拍卖合同中确定的。第二，底价在评估报告

有效期内，如无特殊情况一般不能更改；保留价则可以在多

次拍卖中向下调整，以期能够成交，但不能低于底价。第三

，底价的更改必须由法定的评估机构依据变化了的条件做出

新的评估；保留价则可以在底价之上，根据市场和拍卖的具

体情况灵活确定。 总之，由房地产评估机构依法确定的拍卖

底价是拍卖的最终保留价，是不可突破的价格底线。 三、拍

卖底价的法律地位 以拍卖为估价目的的房地产估价报告（其

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确定拍卖底价）作为价格鉴证文件，在诉

讼中的作用相当于法医鉴定、笔迹鉴定这一类专业技术鉴定

，具有专业性、权威性和严格的法律意义，即在没有相反的

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可以据此作出判断。而这种判断对当事

人的利益将产生最直接的影响。拍卖底价的法律地位还表现

在以下几点：1、拍卖底价是确定保留价、起拍价的依据；2

、拍卖底价不可随意更改；3、在拍卖不成交的情况下，以物



抵债是法院执行工作的一种选择，此时，拍卖底价就是抵债

价；4、拍卖底价的确定必须由法定房地产估价机构按照法定

程序完成。 5、房地产估价机构确定拍卖房地产底价必须承

担法律责任。 四、房地产拍卖底价确定中的几个问题 1、拍

卖底价的法律地位对房地产估价机构及全体估价师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即客观、准确地评估房地产拍卖底价。 2、不能

简单地一律打几折，必须依照房地产估价规范要求，准确把

握所评房地产因强制快速变现等因素对其公开市场价值的影

响。从拍卖底价标的物在拍卖市场上最可能的成交价这个角

度考虑，拍卖无法成交和成交价大幅偏离底价都或多或少与

房地产评估机构未能准确把握所评房地产因强制快速变现等

因素对其公开市场价值的影响有关。 3、尽可能多地收集房

地产拍卖市场行情，仔细分析拍卖成交价与市场价、拍卖底

价之间的关系。以目前深圳房地产拍卖市场为例，一般来说

，住宅成交价总能高于拍卖底价，接近市场价，办公楼却常

常无人竞拍。多套住宅整体拍卖无人问津，拆零再拍，就可

以以高于底价的价格成交。这种状况说明：一种可能是机构

尚未重视拍卖市场，另一种可能是整体拍卖，机构买下后再

拆零来卖，中间有约10%的税费，其他风险还在外，使机构

投资者却步。但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出不同用途房地产拍卖底

价与市场价的差距应有不同；整体拍卖与拆零拍卖，拍卖底

价也应有不同这样两个结论。 4、评估报告一定要披露被拍

卖财产存在的瑕疵，并在确定拍卖底价时加以考虑。涉讼房

地产一般都经过一个查封和诉讼的过程，有的甚至长达数年

；有的欠交水电费、物业管理费；有的有租约限制；有的涉

及另外的诉讼；有的还要补地价，这些情况都使被拍卖财产



的价值受到影响。评估报告一定要将被拍卖财产存在的瑕疵

加以披露，并根据影响大小对被拍卖财产的市场价值特别是

拍卖底价做向下修正，以保护竞拍人的利益。 5、要注意保

护被拍卖财产所有人的利益。被拍卖财产的受偿人（一般是

抵押权人）总是希望拍卖底价低一些，以便尽快变现，收回

现款；司法机关出于尽快结案的考虑，也可能希望拍卖底价

低一些。这时，合理确定拍卖底价，就是对被拍卖财产所有

人（败诉方）的合法权益的保护，特别是当被拍卖财产所有

人还有其他财产时其意义更加明显。 五、实践中的拍卖底价

与拍卖保留价 1、目前，深圳市各级人民法院均采用抽签委

托评估机构的作法，即法院将部分房地产评估机构确定为定

点评估机构，每月两次举行摇珠抽签会抽签决定具体案件的

评估机构，评估机构不与拍卖行和原被告双方接触。这个作

法保证了评估机构能够独立、客观地出具评估报告。在确定

拍卖底价和拍卖保留价的问题上，虽然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曾经有过通知，要求各级法院执行部门可以在评估市场价的

基础上降15个百分点确定第一次拍卖的保留价；如果拍卖不

成交，则再降15个百分点确定第二次拍卖的保留价；如果拍

卖仍不成交，则以第二次拍卖的保留价作为抵债价格，裁定

将该房地产过户给胜诉方（债权人）。但实际上，在大多数

情况下，各级法院仍以房地产评估机构评估的拍卖底价作为

拍卖保留价。经两次拍卖仍不成交的，即以拍卖底价作为抵

债价格，裁定将该房地产过户给胜诉方（债权人）。房地产

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只确定该房地产的市场价值和拍卖

底价，并不确定拍卖保留价（部分评估报告中提到的“拍卖

保留价”实际应当是拍卖底价）。拍卖保留价由法院在委托



拍卖时确定。 2、在当前深圳房地产拍卖市场上，商铺的拍

卖底价一般应当在市场价的6-8成之间；住宅的拍卖底价一般

应当在市场价的7-8成之间；写字楼、厂房的拍卖底价一般应

当在市场价的6-7成之间。具体要由评估机构根据实际情况确

定。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正确认识房地产拍卖底价的准确含

义，将它与拍卖保留价区分开来，坚持它的权威性和应有的

法律地位，同时在相关法规和规范中加以确认，逐步使社会

各方面对房地产估价机构的权威性和法律地位有比较深刻的

认识。当然，这也离不开我们所有房地产估价机构和全体房

地产估价师的共同努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